河南省要求建立齐抓共管的森林防火工作格局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2005年3月23日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，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抓紧抓好森林防火工作。
    《通知》对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、基础设施建设、森林防火投入、消防队伍建设、森林防火培训等做出明确规定，并要求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并完善森林防火政策，建立齐抓共管的森林防火工作格局。一是对执行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任务的各种森林消防车辆，税务部门免征车辆购置税，交通部门免收养路费和车辆通行费（包括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），建设部门免收各类风景区及保护区门票及停泊费用。二是无线电管理部门要建立森林防火专用通讯网络，免收森林防火专用电台、无线电通讯频率占用费。三是广播电视、宣传部门要将森林防火宣传纳入公益宣传范畴，免费播放公益性森林防火广告、森林火险预报。四是气象部门免费开展森林火险气象等级监测和预报工作，适时组织人工增雨灭火。五是通信管理部门要优先安排林区的通讯网络建设，保障森林防火通讯畅通，联系有关部门免费提供森林火灾报警专用电话。（省护林防火办公室：夏治军）
